
预算11表

年度履职目

标

1、资金来

源：
（1）政府预算资金

（2）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

（3）单位资金

2、资金结

构：
（1）基本支出

（2）项目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说明

年度履职目标相关性 相关

1.年度履职目标是否符合国家、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和发

展规划，与国家、省宏观政策、行业政策一致；2.年度履

职目标是否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3.确

定的预算项目是否合理，是否与工作目标密切相关；4.工

作任务和项目预算安排是否合理。

工作任务科学性 科学

1.工作任务是否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

年度履职目标一致，是否能体现工作任务的产出和效果；

2.工作任务对应的预算项目是否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

目标是否与部门职责目标、工作任务目标一致，是否能体

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绩效指标合理性 合理

1.工作任务、预算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是否准确反映部门绩

效完成情况；2.工作任务、预算项目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评价、可衡量；3.工作任务、预算项目绩效指标

的评价标准是否清晰、可衡量；4.是否与部门年度的任务

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预算编制完整性 完整
1.部门所有收入是否全部纳入部门预算；2.部门支出预算

是否统筹各类资金来源，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专项资金细化率 ≥95%
专项资金细化率=（已细化到具体市县和承担单位的资金

数/部门参与分配资金总数）×100%。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执行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100%。预算完成数

指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预算数指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

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

预算情况

部门预算总额（万元） 41,876.8

40,985.8

0.0

891.0

30,818.8

11,058.0

 投入管理

指标

工作目标管理

预算和财务管

理

省级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担负着全省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的指导、监督工作，其主要任务及职

责是： （一）审判法律规定的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和其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刑事、民事、行政等

第一审案件； （二）审判法律规定的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二审案件；

（三）受理不服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各类申诉和申

请再审案件，对其中确有错误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四）审判由河南

省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 （五）对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辖；

（六）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七）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八）

依法决定国家赔偿； （九）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

议； （十）指导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书记员、司法警察及司法

行政人员，协同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协助地方党委管理中级法院领导班子，

领导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直属事业单位和社团工作； （十一）主管全省法院的监察工作； （十二）指导全

省法院系统计划财务、计算机、通讯技术工作，制定和组织实施全省法院系统专项物资装备的计划、标准、

管理办法、分配方案以及发展规划，指导人民法院的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设； （十三）在业务工作中宣传

法制，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十四）承办其他应有河南省高级

年度主要任

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1、完成各类案件审判执行工作。2、

完成全省法院法官培训工作。

1、审理各类民事、刑事、行政、再审案件 2、完成全省法院法官培训

工作。



预算调整率 ≤10%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年初预算数）/年初预算数×

100%。预算调整数：部门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

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

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

外）。

结转结余率 ≤10%

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预算数*100%。结转结余总额

是指部门本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之和。预算数是指财政部

门批复的本年度部门的（调整）预算数。

“三公经费”控制率 ≤15%
“三公经费”控制率=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

三公经费”预算数*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90%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

×100%。政府采购预算：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

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

决算真实性 真实
反映本部门决算工作情况。决算编制数据是否账表一致，

即决算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数据是否一致。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部门（单位）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

定的用途使用预算资金，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1.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资金

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3.项目的重大开支

是否经过评估论证；4.是否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5.

是否存在截留支出情况；6.是否存在挤占支出情况；7.是

否存在挪用支出情况；8.是否存在虚列支出情况。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部门（单位）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

管理制度为完成主要职责或促成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1.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管理制度、会

计核算制度、会计岗位制度等管理制度；2.相关管理制度

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公开

部门（单位）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部门预

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相关预决算信息，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情况。1.是

否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2.是否按规定时限公开预

决算信息。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部门（单位）的资产配置、使用是否合规，处置是否规

范，收入是否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资产管理的规范程度。1.资产是否及时规范入账，资

产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数据是否相符，资产实物与财务账

、资产账是否相符；2.新增资产是否符合规定程序和规定

标准，新增资产是否考虑闲置存量资产；3.资产对外有偿

使用（出租出借等）、对外投资、担保、资产处置等事项

是否按规定报批；4.资产收益是否及时足额上交财政。

绩效目标编制完成率 100%

部门（单位）按要求实施绩效监控的项目数量占应实施绩

效监控项目总数的比重。部门绩效监控完成率=已完成绩

效监控项目数量/部门项目总数*100%

绩效监控完成率 100%

部门（单位）按要求实施绩效监控的项目数量占应实施绩

效监控项目总数的比重。部门绩效监控完成率=已完成绩

效监控项目数量/部门项目总数*100%

绩效自评完成率 100%

部门（单位）按要求实施绩效自评的项目数量占应实施绩

效自评项目总数的比重。部门绩效自评完成率=已完成评

价项目数量/部门项目总数*100%

部门绩效评价完成率 100%
部门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评价完成情况。部门绩效评价完成

率=已完成评价项目数量/部门重点绩效评价项目数*100%

 投入管理

指标

预算和财务管

理

绩效管理



评价结果应用率 100%

绩效监控、单位自评、部门绩效评价、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情况。评价结果应用率=评价提出的意见建议采

纳数/提出的意见建议总数*100%

重点工作任务

完成

 全省法官培训工作完

成情况
≥90%

履职目标实现
 各类案件审判执行工

作完成情况
基本完成

履职效益
 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促进

满意度  当事人满意度 ≥90%
效益指标

 投入管理

指标

绩效管理

产出指标


